
「屏東縣區域計畫」第三場專家學者座談會 
壹、會議時間：102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一），14：30~16：30 

貳、會議地點：屏東縣政府 304 會議室（屏東市自由路 527 號） 

參、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肆、承辦單位：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伍、出席單位：如簽到單 

陸、議程： 

時間 議程 內容 

14:00~14:30 報到 簽到就座 

14:30~14:35 會議開始 主持人介紹來賓並宣佈會議開始 

14:35~14:45 
簡報 

（10 分鐘） 

本次專題講座題目及背景說明 

主講人：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14:45~15:05 
簡報 

（20 分鐘） 

屏東縣農業發展地區分類分級劃設原則與農地管理

機制 
主講人：岳裕智教授（康寧大學城鄉與資產計劃學系） 

15:05~16:30 
綜合座談 

（85 分鐘） 

主持人：黃秘書長肇崇 
與談人： 
李處長吉弘    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林處長景和    屏東縣政府農業處 
梁經理溫慶    台灣糖業公司屏東區處 
黃總幹事瑞吉  屏東縣農會 
張理事長文山  屏東縣養豬協會  
黃理事長再團  屏東縣養殖漁業生產區發展協會 
岳教授裕智    康寧大學城鄉與資產計劃學系 
陳教授永森    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鄭教授安廷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南區分署屏東辦事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養殖漁業組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柒、討論內容 

一、專家學者及規劃團隊 

（一）康寧大學城鄉與資產計劃學系  岳教授裕智 

1. 農委會劃設農地分級分區內的 4 種農業用地，屬於農地資源盤點，應從農委會

優先給予補助的角度來看，其皆不涉及到農業用地上的法定管制。 

2. 因此對於營建署的二通草案要求參考農委會劃設農地分級分區成果來劃設地

方政府農地存量，與農委會原先劃設目的，有所脫鉤，引用有欠妥當。 

3. 屏東縣的農業未來發展定位需先釐清，才能進行後續農地劃設或釋出的考量以

符合地方發展需求。 

4. 農委會所劃設農地分級分區成果並無法源依據，再次聲明僅供參考使用。 

（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陳教授永森 

1. 目前農委會要求考量糧食安全生產的原則下，請各縣市政府劃設農地存量，但

兩者之間的必然關係微弱，畢竟每塊農地的生產量及生產的作物不同，且屏東

所盛產的農作物(例如芒果與蓮霧)而非稻子，因此糧食安全與農地存量兩者間

的關聯性需再思考。 

2. 依農地分級分區內所謂的第一種農業區，似乎又回歸到特定農業用地，此類劃

設將會使屏東農業發展又將再受限。 

3. 台糖土地的區位多分布在中上游，其用地的釋出及利用型態，需思考其對周遭

環境的影響。 

4. 對於違法工廠佔用農地的問題，也是一個必須處理的課題，其雜亂且不合法的

排放廢水，會污染周遭的農作物，因此如何輔導違法工廠的搬遷，又或者使其

就地合法化的相關配套措施，皆需審慎考量。 

5. 目前農地分級分區的第三種農業區，在屏東多劃設在國道周邊，但試問屏東的

國道周邊的農地有需要釋出嗎?應先檢視屏東都市計畫用地與其開發率，以避

免農地破碎更嚴重。 

6. 對於未來屏東縣的產業定位，及未來農地轉型的用地類別，政府與地方皆需好

好討論。 

7. 區域計畫為未來國土計畫作準備，若國土計畫法草案通過，則將會打破土地使

用管制及內容，因此目前區域計畫的擬定，對屏東未來土地使用有重要的管制

性，各單位或業界可透過此次機會，提出相關發展用地需求或尋求目前使用地

發展受限的解套，一同對屏東未來土地使用產生新的願景。 

 



（三）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1. 考量屏東縣境內產業發展量、發展腹地及新興產業發展的潛力，未來在擬定區

域計畫時，如何釋出適當農地量及劃設適當的區位，皆需與各相關單位進一步

討論。 

2. 目前屏東的觀光土地使用需求增加，另外因應新型產業─養水種電的用地擴大

及銀髮養生產業的發展潛力，初步構想將需釋出的農業用地劃設為設施型用

地，以利上述相關產業用地之需求。 

3. 目前依照現行法令，特定農業區不能做養殖使用，若現行養殖漁業生產區已無

擴大需求，則可以將其周邊劃設為特定農業區，以限制未來用地之使用項目。 

4. 屏東縣政府各單位若未來有相關中長期計畫，可以提供相關區位及範圍，預先

在區域計畫內留設相關發展用地。 

5. 依照營建署提供「北、中、南、東區域計畫二通草案」中提及，建議參考農委

會劃設農地分級分區成果，屏東縣農地總量劃設建議應達 9 萬至 10 萬公頃，

為全台最高。但營建署僅作原則上的建議參考，實質的劃設權在地方政府。 

 

二、中央、地方政府及相關單位 

（一）屏東縣政府 黃秘書長肇崇 

1. 此次座談會主要目的是在蒐集地方的意見及在擬定區域計劃過程中所遇到的

問題，並將相關資料綜整後，向中央主管機關討論並尋求解答。 

（二）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  李處長吉弘  

1. 因國土計畫法草案的不通過，目前區域計畫內土地劃設的方式及原則都只能且

戰且走。 

2. 以屏東縣養水種電為例，而目前縣府在進行垂直使用的構想，土地上方為太陽

能光電產業，下方則作為農業使用，此種情況因養水種電範圍跨了都市計畫及

非都市計畫土地，使致兩者使用地類別的容許適用項目及變更原則皆不相同。 

3. 農委會的農地分級分區劃設是否有分為都市計畫和非都市計畫土地，而其劃設

成果能否作為區域計畫空間農地劃設的準則，皆需向農委會釐清。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南區分署屏東辦事處  林技正隆新 

1. 農糧署的角度，是以維持及穩定糧食生產為目的，屏東區域計畫農地劃設以不

影響糧食安全生產值的原則下，皆可報農糧署來備查。 



（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養殖漁業組  張副研究員福龍 

1. 屏東縣養殖漁業產值佔全台灣 30%，是台灣非常重要的養殖漁業生產區，而漁

業署每年也投入至少 5,000 萬經費來進行整治。政策上來說，希望朝向養殖專

區來發展，規劃面積約 1,800 公頃，但目前屏東縣境內只劃設約 20%，尚有發

展潛力。因此，希望未來在擬定區域計劃時，將養殖漁業生產區劃入第二種農

業區，以利未來養殖專區長遠發展。 

2. 對於養殖相關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則可由屏東縣政府因地制宜來制定相關管制

規則。 

3. 養殖業搭配水源發展，其對於沿海環境影響會較小，因此署內積極推廣養殖生

產區的劃設來作為後續專區的發展。 

（五）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  吳課長金章 

1. 屏東縣境內之國有林地有 9 萬 3 千多公頃，希望藉此次擬定區域計畫，能重新

檢討土地使用情形，若涉及國有林土地則應一併劃設為森林地，以符合林管處

的需求。 

2. 配合愛台 12 項建設，向台糖租用土地，建設平地森林遊樂區(面積約 1,005 公

頃)，希望能依照目前開發用途，來劃設為適宜的用地類別。 

（六）屏東縣政府農業處  林處長景和 

1. 依照農委會針對屏東縣農地分級分區初步劃設成果，其中糧食生產與農業生產

的定義不明確，此情形會影響農地的劃設準則，因此需再釐清。 

（七）屏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林局長雅文 

1. 針對養豬業的用地，是需思考劃設養豬專區，或另劃設用地，而其相關用地的

管制規則該如何制訂，這是需解決的問題。另外養豬用地的劃設區位，也需從

屏東境內整體溪流流域及周邊環境來考量，才能將汙染降至最低。 

2. 在農地分級分區劃設準則，皆需定義清楚，例如，已受到汙染地區的標準為何？

是依環保署定義還是其他? 

（八）屏東縣政府農業處  葉科長昱呈 

1. 目前台灣農業生產技術熟成，但末端行銷及產銷的能力不足，且未來如劃設自

由貿易專區，許多農產原料皆來自進口，農地存量應需再檢討。 



（九）台灣糖業公司屏東區處  梁經理溫慶 

1. 台糖土地在屏東總面計約 11,200 多公頃，農地的部分佔 9,700 多公頃。在製糖

階段性任務完成後，目前土地分為有 3 大使用項目：第 1 項為平地造林，約有

4,000 多公頃(泗林平地森林遊樂區約佔 1,000 多公頃)；第 2 項為出租農民耕種；

第 3 項為自營，也多是農業使用。 

2. 若未來使用到台糖土地需要進行用地變更，則請事先進行協調，以免與本公司

未來規劃相牴觸。 

（十）屏東縣養豬協會  張理事長文山 

1. 目前養豬約莫 2,900 多戶，但目前還是有部分位於住宅區，易遭附近居民檢舉，

因此若未來能有土地夠適當變更用地類別，則養豬戶也樂意做搬遷動作。 

2. 有部分養豬業者目前位於水源地附近，怕會汙染水資源，因此希望政府部門在

未來能控管養豬業者或相關畜牧業者的畜牧場登記，杜絕相似情況產生。 

（十一）屏東縣養殖漁業生產區發展協會  黃理事長再團 

1. 屏東縣養殖漁業生產區總共有 8 處，就目前在石斑魚市場來說實已供大於求，

因此不需再增加養殖漁業生產區的數量。 

2. 養殖業位在下游沿海區，深怕受到中上游工業區的汙水影響，因此未來在劃設

工業區時應審慎考慮區位。 

3. 養殖產業最怕天然災害發生，尤其是淹水問題，因此在汛期前河川疏濬是十分

重要的，但目前清淤問題尚未解決。 

（十二）東港鎮公所 

1. 與東港區漁會意見相同。東港的養殖產量也很高，且養殖年代也很久，只因為

無被劃入養殖生產區，而使得養殖業者土地無法合法化，因此建議未來在土地

劃設原則下，不更改其原本的土地使用行為。 

（十三）東港區漁會 

1. 建議也必須將東港、林邊及枋寮區漁會這三個非養殖漁業生產區的單位意見也

納入參考。在東港地區有 3 處養殖區(大鵬、大潭、)，因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的

關係，無法取得合法的養殖漁業登記證，發展受到限制。依照署內的規劃，目

前屏東養殖生產區還有劃設空間，東港尚有 4 區可以選擇納入，分別為大鵬、

大潭、南平及土掛厝。 

 

 



捌、會議現況照片 

  

  

  

  



 

  

  

  

 

 

 

 

 

 



玖、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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